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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陆河县 2016年度县级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审计工作报告

2017年 10月 26日在陆河县第八届

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七次会议上

陆河县审计局局长 刘远东

主任、各位副主任、各位委员：

我受县人民政府委托，向县人大常委会报告 2016年度

县级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情况，请予审议。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和《广东省预算执行审

计条例》的规定，2016年，县审计局在县委、县政府和汕尾

市审计局的领导下，围绕县委、县政府的中心工作，进一步

加大对重点领域、重点资金、重点部门实施各类审计及审计

调查，在维护全县经济安全、服务改革发展、规范财政管理，

较好地发挥了审计监督和保障作用。

审计结果表明，各部门、各乡镇认真执行七届人大二十

七次会议批准的财政预算，县级一般公共预算总收入 234073

万元，总支出 229026万元，年终结转 5047万元；政府性基

金预算总收入 46236万元，总支出 41787万元，年终结转 4449

万元；国有资本经营预算总收入 401万元，总支出 401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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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决算报表反映社保基金预算总收入 39943万元，总支出

34593万元，当年结存 5350万元，年终滚存结余 38531万元。

——强化管理，财政收入稳定增长。充分发挥财政职能，

积极做好资金保障工作，服务经济社会发展。一是坚持“园区

工业”方略不动摇，大力支持工业园区建设。二是坚持服务发

展不懈怠，千方百计促进稳增长。

——统筹兼顾，财政支出得到保障。加强收入管理，提

高收入质量。加强支出管理，提高预算执行率。争取上级支

持，提高保障水平。

——深化改革，财政管理成效凸现。继续完善民生保障

机制，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一是提高民生保障水平。二是落

实强农惠农政策。

一、财政管理审计情况

（一）县财政公共预算管理审计情况

1.2016年度预算专项资金及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未细化

到部门、基层单位、具体项目。

2.上年专户结余资金 1199.11万元未在 2016年度编制部

门预算时统筹安排。

3.部分借款长期挂账，清理不够彻底。2016年总预算其

他应收款年初数 24413.22万元，年末数 24199.67万元，减

少了 213.55万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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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非税收入划解不及时。截止 2016年底，非税专户应缴

代收财政专户款 207.38万元未及时缴库。

5.财政代发户管理不规范。县财政局在邮政储蓄银行开

设民政类银行账户资金核算不规范。

6.2016年度政府采购未编制项目预算。

（二）国有资本经营管理方面存在问题

截至 2016年 12月底止，借出款未及时清理收回。

二、部门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情况

截止 2017年 6月，主要审计了 14个预算单位。审计发

现的主要问题是：1、有 9个单位会计核算不规范。2、有 3

个单位收入应缴未缴财政。3、有 9个单位资产处理不规范。

4、有 4个单位未按规定执行政府集中采购。5、有 8个单位

超出规定范围和限额使用现金。

三、重大政策措施跟踪审计情况

2016年 7月至 2017年 6月，县审计局根据审计署及省

市的工作要求，对全县重大政策措施落实情况进行了跟踪审

计，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

（一）县本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去库存行动计划落实方

面。主要有：1.未出台去库存行动计划。2.出台去库存年度

工作计划滞后。3.未建立“去库存”工作台账。

（二）县本级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补短板行动计划落实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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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主要有：1.未出台补短板行动计划。2.未制订补短板督

查工作方案。3.未成立补短板工作领导小组。

（三）县简政放权政策落实及“放管服”改革推进方面。

主要有：1.部门信息共享机制未健全。2.实体大厅升级改造

工作缓慢。

四、重点民生项目和专项资金审计情况

（一）水域污染专项资金审计调查情况

县审计局对我县 2011年至 2015年底水污染防治资金投

入、拨付、使用，项目实施情况进行了专项审计调查，发现

的主要问题有：

1.项目资金拨付不及时。2.项目建设进度缓慢，资金使

用率低。3.项目设计合同签订不规范。4.项目完工后期管护

不力。5.项目未及时组织竣工验收。

（二）高标准基本农田建设省级补助资金调查情况

县审计局对陆河县 2012年至 2015年高标准基本农田建

设省级补助资金管理使用和项目建设情况进行了审计调查。

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1.项目规划设计深度不够。2.项目区部分设施损毁严重，

后期管护不力。3.项目建设进度缓慢。

（三）基础教育创强及义务教育均衡县省级奖补专项资

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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县审计局对县教育局 2013年至 2015年基础教育创强及

义务教育均衡县省级奖补专项资金管理使用情况进行了审

计。发现的主要问题有：

1.基础教育创强省级奖补专项资金 190万元未及时安排

使用发挥效益。2.建设项目未严格执行立项审批程序和应当

实行集中采购的项目违规自行采购。3.挤占基础教育创强省

级奖补专项资金。

五、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情况

2016年 7月以来，县审计局对 6个政府投资建设项目进

行了审计，项目总投资 2994万元，共核减工程款 113万元。

在政府投资建设项目审计中发现存在多计、多付工程款等问

题。

对本报告反映的具体审计情况，县审计局已依法征求了

被审计单位意见，出具审计报告，下达审计决定；对涉嫌严

重违法违纪线索，已按有关规定移交相关部门进一步查处；

对违反财经法规的问题，已作出处理处罚意见；对制度不完

善、管理不规范的问题，建议有关部门单位建章立制，切实

加强内部管理。下一步，县审计局将按照县政府的要求督促

有关部门单位 （地区） 认真整改，全面整改情况将按规定

向县人大常委会专题报告。

六、加强财政管理的意见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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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进一步规范预算行为，增强预算执行的严肃性和

约束力。

科学编制年初预算，强化预算管理，维护预算支出的严

肃性；要进一步细化非部门预算编制，提高预算编制的精细

化水平，做到公开、透明；县财政部门应加强对拨付非部门

预算项目资金的管理，加强对重点部门和领域拨付的项目资

金进行跟踪监督，具备条件的应将该部分资金纳入“一体化”

平台监管。

（二）严格专户资金管理，加大盘活结转结余资金的统

筹力度。

严格执行国库集中收付制度，杜绝违规将国库资金拨付

到预算单位实有资金账户；应建立健全结转结余资金定期清

理机制，连续两年未使用完毕的结转资金，应当作为结余资

金管理。加大结转资金统筹使用力度，对不需按原用途使用

的资金，可按规定统筹用于经济社会发展亟需资金支持的领

域。

（三）全面清理往来款长期挂账，严格控制新增财政对外

借款。

各相关单位应采取切实可行措施，必要时运用法律手

段，抓紧全面清理往来款长期挂账。县财政部门应严格规范

对外借款审批程序，出借财政资金应报经县政府常务会议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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究决定，需要人大表决的，及时提请人大审议表决。

（四）严肃财经纪律，规范财务管理。

各单位应建立和完善内部控制制度，加强现金管理，严

格按规定执行政府集中采购和收支两条线。进一步完善“三

公”经费的审批程序和监督管理制度。


